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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4950 永康市芝英炫龙计
算机经营部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浙税联字：
4203231989041949167A

声明作废。
更 正

刊登于 2015 年 2 月 3 日
第 11 版《永康日报》永康
市有生不锈钢厂注销清
算公告中的落款应更正
为：永康市有生不锈钢厂
清算人，特此更正。

公 告
4956 兹有李双胜、朱巧
户坐落在东城园丁西路 3
幢 1 单元 201 室的房屋，
混 合 结 构 ，建 筑 面 积
89.30 平 方 米 ，带 车 库
14.47 平方米，证号为古
丽字第 19284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
废，现李双胜、朱巧户已
向本会申请补发。如有
异议者，请在一个月内向
本会提交书面异议报告
及产权证件，如无异议，
本会将在公告期满后将
原 证 作 废 并 予 以 补 发 。
特 此 公 告 ，举 报 电 话 ：
87101626
永康市房地产管理委员会

2015年8月14日
遗（灭）失声明

李双胜不慎遗失（灭失）
永国用（2001）第（1346）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宗
地号：401-3-154，土地
坐落古丽镇园丁西路3幢
1 单元 201 室，特此声明
证书作废，由此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自负。

声明人：李双胜
2015年8月13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4959 永康市阿芳理发店
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5年6月2日核发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8035662 的 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阿芳理发店
2015年8月24日公益广告

创卫工作人人参与

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永康日报社

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精

神和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关于推广应

用创新券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若干意见（试行）》（浙科发政﹝2015﹞

20号）的统一部署，建立和完善产学研

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激发企业的科

技创新活力，市政府决定设立和实施

科技创新券制度。为切实加强科技创

新券的使用和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创新券是省级创新

载体、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或其他创新

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通过共

享仪器设备等创新服务资源，为企业

创新研发活动提供检验检测、科技查

新、工业设计及其他创新服务，由指定

部门发放和兑现的一种“有价证券”。

第三条 科技创新券的使用和管

理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

规和财务规章制度，遵循诚实申请、公

正公开、择优支持、科学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成立由分管科技副市长

担任组长，市府办、科技局、财政局、经

信局、质监局、农林局、审计局、商检办

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永康市科技创

新券管理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

组）。协调小组全面负责科技创新券

工作的组织领导、政策制定、监督审

批，以及研究确定科技创新券实施过

程中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科技

局，负责创新券管理日常工作，具体负

责牵头制定和实施创新券年度工作方

案，指导创新服务平台做好创新券服

务系统的运行管理，以及科技创新券

的申请、审核、发放、兑现和运行监督

等工作。

第六条 财政局是全市科技创新

券资金使用的监督部门，负责年度科

技创新券资金的预算编制和资金拨付

工作，并对创新券资金的使用情况进

行检查和监督。

第七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确

定专人，协助协调小组办公室（科技

局）做好科技创新券实施中的沟通、联

络、协调和监管等工作。

第三章 资金规模
第八条 科技创新券通过科技创

新云服务平台以电子券的方式实行网

上操作，年度发放规模暂定 1000 万

元，可视实际需求和绩效再行追加。

第九条 科技创新券用于向浙江

省五金产业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入驻企

业购买设计成果的，资金由市工业设计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列支；科技创新券用

于购买检验检测、科技查新及其他科技

服务的，资金由市科技专项资金列支。

第十条 科技创新券仅限于申领

企业使用，不得转让、买卖、赠送和兑

换现金。

第四章 支持对象与范围
第十一条 科技创新券的申领企

业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本市注册登记，具备企业

法人资格；

（二）财务机构健全，财务管理规

范，无不良诚信记录；

（三）经国家、省、金华市和本市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创新

型试点（示范）企业、专利试点（示范）

企业、农业科技型企业等，或经省、金

华市认定的企业研究院、工程研究中

心、技术中心、高新研发中心等创新载

体的依托企业，或省级企业孵化器的

在孵企业。

第十二条 科技创新券主要用于

申领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过程

中共享使用服务机构的仪器设备、科

技文献、技术标准 和其他创新服务资

源，为本企业提供检验检测、科技查

新、技术服务、工业设计等创新研发服

务。

第十三条 以下服务机构均可参

与科技创新券的使用。

（一）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工程

中心、省部属科研院所、省级重点企业

研究院、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等省级创新载体。

（二）与协调小组办公室（科技局）

签订科技创新券使用合作协议的省外

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大专院校及创新

服务机构。

（三）浙江省五金和电动工具产品

质检中心、浙江省防盗门质检中心、国

家五金工具及门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科政工业品检测中心、国家非公

路机动车实验室。

（四）浙江省五金产业工业设计示

范基地内的工业设计企业（工业设计

服务）。

（五）永康市隆源成型科技有限公

司（3D打印服务）。

上述服务机构须具备健全的财务

机构，财务管理规范，无不良诚信记录。

第十四条 科技创新券使用企业

应与服务机构无任何隶属关系，无产

权纽带、投资经营等关联关系。

第十五条 按照法律法规或者强

制性标准要求开展的强制检测和法定

检测及其他商业活动，不得使用科技

创新券。

第十六条 项目已享受科技创新

相关扶持政策的，不再纳入科技创新

券支持对象与范围。

第五章 申请与发放
第十七条 由协调小组办公室

（科技局）初步拟定符合科技创新券申

领条件的企业名单，并在市政府网站

上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0天。

第十八条 科技创新券申领企业

需登录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

（http：//cxy.zjkjt.gov.cn）进行注册，

根据要求填写实名认证信息，扫描上

传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等证明材料，经

在线审核通过后，即可在云服务平台

进行在线申请和使用创新券。

第十九条 科技创新券由企业自

主申领，实行“先到先领、领完为止”的

原则。同一企业每次申领金额不超过

2 万元，并在已申领的科技创新券使用

完毕后方可再次申领，年度申领总额

不超过10万元。

第二十条 科技创新券当年有效

（即每年 12 月 31 日截止使用），逾期使

用不可兑现。

第六章 使 用
第二十一条 申领企业可通过以

下方式和途径使用科技创新券：

（一）注册和登录浙江省科技创新

云服务平台网站，通过“创新地图”搜

索所需服务的提供单位和服务内容，

并与服务机构协商达成服务协议或签

订正式合同。

（二）直接与符合条件的服务机构

进行网下供需对接，达成初步协议后，

再通过云服务平台找到对应的载体及

服务，在线签订正式服务合同。

（三）将技术需求向协调小组办公

室（科技局）或创新服务平台登记，由

协调小组办公室（科技局）或创新服务

平台约请相关服务机构，在线登记服

务内容并开展共享合作。

第二十二条 科技创新券在有效

期内可分批使用。企业使用科技创新

券时应按创新券服务系统的规定，签

订服务（或合作）协议，并办理创新券

使用申请手续。

第二十三条 企业与服务机构开

展共享合作所发生的费用，如仪器设

备、科技文献、标准资源共享及用于技

术服务、工业设计等创新服务活动的，

可 用 科 技 创 新 券 抵 用 服 务 费 用 的

50%，单个服务项目的科技创新券使

用额不超过2万元。

第二十四条 由服务机构开具企

业服务费用自付资金部分的正式发票

或行政事业单位收据。

第七章 兑现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原则上每年组织两

次科技创新券的兑现。科技创新券的

兑现申请采用集中受理的方式，兑现

申请的截止日期分别为 7 月 31 日和次

年1月31日。

第二十六条 科技创新券的兑现

申请分为工业设计服务类和其他创新

服务类分别进行汇总和报送。工业设

计服务类的科技创新券的兑现申请由

浙江省五金产业工业设计示范基地受

理和初审后，报送经信局审查；其他创新

服务类的兑现申请由协调小组办公室

（科技局）受理和审查。协调小组办公室

（科技局）和经信局应选择不少于10%的

兑现申请项目进行抽查核实。相关工

作人员应对项目相关信息保守秘密。

第二十七条 服务机构申请兑现

科技创新券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永康市科技创新券兑现申

请表》（详见附件）一式两份；

（二）技术服务（或技术合作、成果

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

（三）企业自付资金发票或行政事

业单位收据复印件一份；

（四）企业自付资金银行凭证复印

件一份。

上述（二）、（三）、（四）规定的相关

资料应按项目进行归集整理。

第二十八条 科技创新券的兑现

申请经协调小组办公室（科技局）或经

信局审查后，送财政局复审，后报送市

科技创新券管理协调小组审核。审核

通过后，由市府办下发科技创新券的

资金兑现文件。

第二十九条 服务机构须按照科

技创新券实际兑现金额开具正式发票

或行政事业单位收据至协调小组办公

室（科技局），并以此作为结算凭证分

别由协调小组办公室（科技局）、经信

局将市财政的兑现资金划转至服务机

构的帐户。

第八章 监督与考核
第三十条 申领企业转让、兜售、

赠送或变相虚假使用科技创新券的，

由市科技创新券管理协调小组注销其

科技创新券，追回通过不合理手段获

取的资金，并取消其三年内申请各级

财政资金的有关资格。

第三十一条 市协调小组办公室

（科技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科技创新

券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对绩效

考核优秀的企业，在后续科技创新券

的发放中予以优先支持。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创

新券管理协调小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试行。

永康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

和领导下，我市科技工作按照“瞄准前

沿，对接院校，抓好平台”的总体思路，

着力打造创新驱动引擎，以科技创新

助推工业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

一、抓平台建设，为企业科技创新
提供优质服务。

一是打造“互联网+”成果转化中

心。在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永康分会

场、五金专业市场的基础上，创建了

“科技成果转化交易中心”，形成网上

网下互动，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

化。二是打造“设计梦工场”。在总部

中心租用了 6000 平方米左右的场地，

以吸引更多的设计人才来永创业，扩

大省级五金产业工业设计示范基地规

模。三是提升孵化器。加强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管理，进一步加大招孵

力度，今年新入孵企业 5 家，累计入孵

企业达 40 家。四是创建 3D 打印研究

院。由生产力中心与三帝打印公司合

资创建了 3D 打印应用研究院，其运行

实体——永康市隆源成型科技有限公

司，上半年已完成工商注册并投入运

营。

二、抓对接院校，为工业“二次出
发”提供强力支持。

一是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开展全

面战略合作。宁波材料所给我市派驻

了两名科技联系员，今年已组织开展

多次科技对接活动，已签约院企共建

项目2项；与两家企业签署了科技特派

员派驻协议，并已到位开展工作；永康

市“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已形成初

稿。二是举办“2015 协同创新科技周

暨院士专家永康行”活动。组织 100

多家企业的代表与80多名专家进行了

科技对接，达成科技合作和人才合作

意向30多项。三是组织 2015“科技架

桥”活动。组织 29 家企业代表到华南

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中科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开展科技对接活动，

达成科技合作意向 20 多个。四是启

动大院名校技术转移中心建设。首个

与上海理工大学合作的“科研院校永

康技术转移工作站”7 月 24 日正式成

立，现已开始工作。

三、抓创新载体，为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有效支撑。
以创建企业研究院为重点，积极

培育各类创新载体，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引导企

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目前，我市已有企业研究院 5 家，

重点企业研究院4家，其中斐络工业设

计研究院是全省首家工业设计重点企

业研究院，众泰、四方、威力等重点企

业研究院完成了一系列的创新课题，

取得了一些行业领先的科技成果。今

年又申报了 4 家企业研究院。通过企

业研究院等创新载体的建设，不仅加

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同时也带动了

我市相关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为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科技创新助推工业经济发展


